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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534       证券简称：杭锅股份          编号：2013－047 

 

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参股公司会计核算由成本法变更为权益法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杭锅股份”）于 2013

年 7 月 22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，会议以 9 票同意，0 票

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参股公司会计核算由成本法变更为权益法的

议案》，同意对公司参股公司青岛捷能汽轮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青

汽集团”）会计核算由成本法变更为权益法。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在公司董事

会审批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 

1、变更时间 

2013 年 4 月份  

2、变更原因 

公司持有 19.02%股权的参股公司青汽集团 2013 年 4 月 7 日召开 2012 年度

股东大会，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公司提名的陈华先生被选举为青汽集团的

董事。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》的规定，公司因派出董事对青汽集团经营决

策构成重大影响，对青汽集团的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应改用权益法核算。 

3、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政策介绍  

（1）变更前相关会计政策  

成本法核算 

变更前公司持有青汽集团 19.02%的股份，不具有控制或者共同控制，也没

有重大影响，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》第五条的规定：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

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，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、公允价值不能可靠

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，采用成本法核算。公司对青汽集团的长期股权投资因此采

用成本法进行核算。 

（2）变更后相关会计政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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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益法核算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》第八条规定：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

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，采用权益法核算。第五条规定：重大影响，是

指对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，但并不能够控制或者与其他

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。在被投资单位派驻董事通常被认为对被投资单

位有参与经营决策的权力，从而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。公司因此对青汽集

团的长期股权投资改用权益法核算。 

 

二、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，公司稳定持有青汽集团 19.02%的股份，且在青汽集团派

有董事会成员，虽对其不具有控制，但是对其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。根据《企

业会计准则第 2 号》的相关规定，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

响的长期股权投资，采用权益法核算。因此公司对青汽集团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

权益法核算是合理的，能更加准确的反映公司对青汽集团股权投资的会计核算情

况。 

 

三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 

根据测算，公司对青汽集团会计核算变更为权益法后，公司 2013 年半年度

净利润与未变更会计政策相比增加约 376.75 万元，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

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1.11 %，所有者权益与未变更会计政策相比增加约 3,623.10

万元，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的 1.38%。  

 

四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年初所有者权益变动调整情况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》的规定，会计政策变更应采用追溯法进行调

整。经计算应追溯调整的所有者权益累积影响数为 32,464,429.37 元，公司按 10%

的比例提取盈余公积。追溯调整后 2013 年报表相关项目的变动如下： 

单位：元 

项目 
2013 年政策变更

前审计期初数 
政策变更影响数 

2013 年政策变更

调整后期初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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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五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公司现稳定持有青岛捷能汽轮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9.02%的股份，且在青汽

集团派有董事会成员，对其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。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》

的相关规定，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，

采用权益法核算。因此公司对青汽集团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是合理和

适当的，我们同意公司的此次会计政策变更。 

 

六、监事会意见 

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目前稳定持有青汽集团 19.02%的股权，且派有董事会

成员，公司直接参与了董事会的运作，对青汽集团的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。此

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新会计准则的规定，能更加准确的反映

公司对青汽集团股权投资的会计核算情况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

 

长期股权投资 251,798,401.97  32,464,429.37  284,262,831.34 

盈余公积 96,724,165.97  3,246,442.94  99,970,608.91  

未分配利润 1,091,809,100.21  29,217,986.43  1,121,027,086.64  

归属于母公司股东

权益合计 
2,628,219,922.18  32,464,429.37  2,660,684,351.55  

股东权益合计 2,994,726,982.36  32,464,429.37  3,027,191,411.73  

负债和股东权益合

计 
7,646,099,106.32   32,464,429.37 7,678,563,535.6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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